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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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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窦慧丽、刘媛媛、杨飞云、唐小明、崔屹忠、童建忠、董旺、胡启祥、白继平、

叶飞、郑宇、彭虓、郭忠、刘好德、滕靖、王茜、吕凤军、姜英来、孙继峰、徐伟、刘翔。 



DB33/T 2352—2021 

1 

乡镇运输服务站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乡镇运输服务站的基本要求、规模与功能布局、设置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乡镇运输服务站的新建和改（扩）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5768 （所有部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5845.3  城市公共交通标志 第3部分：公共汽电车站牌和路牌 

GB/T 5845.4  城市公共交通标志 第4部分：运营工具、站（码头）和线路图形符号 

GB/T 8226  道路运输术语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3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3部分：客运货运符号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15566.4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4部分：公共交通车站 

GB/T 18487.3  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电动车辆交流/直流充电机（站） 

GB/T 20501  （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GB/T 22484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 

GB/T 27917.2  快递服务 第2部分：组织要求 

GB/T 32852.1  城市客运术语 第1部分：通用术语文件 

GB/T 32852.2  城市客运术语 第2部分：公共汽电车 

GB 35114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CJ/T 2  城市公共交通通信系统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T 15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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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T 119-2008  城市公共交通工程术语标准 

JT/T 200  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 

JT/T 402  公路货运站站级标准及建设要求 

JT/T 961  交通运输行业反恐怖防范基本要求 

JT/T 1118-2017  城市公共汽电车车站设施功能要求 

DB33/T 2209-2019  四好农村路 

3 术语和定义 

GB/T 8226、GB/T 32852.1和GB/T 3285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乡镇运输服务站  rural transport station 

在乡镇（街道）行政区域内建设的，满足班车客运、城乡公交、旅游客运等一种或多种客运形式的

候车、乘车、配客等功能为主，同时可兼有物流配送、邮政快递、小件快运、电商交易、信息查询、便

民缴费等一种或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运输站场。 

[来源：DB33/T 2209-2019，3.3，有修改] 

3.2  

首末服务站 origin station and terminal station 

位于整条线路的起点或终点的乡镇运输服务站。 

3.3  

中途服务站 stop/station 

除首末服务站以外，沿整条线路设置的其他车站。 

3.4  

站牌  stop board 

用以向乘客提供站名、线路等服务信息，且设置在车站的设施。 

[来源：JT/T 1118-2017，3.6] 

3.5  

停车坪  parking lot  

在首末服务站，供待发车、歇班车和结束运营的车辆停放的场地。 

[来源：CJJ/T 119-2008，3.2.28，有修改] 

3.6  

回车道  passage way 

运营车从线路的一个方向的终点站到另一个方向的起点站的通道。也称折返线。 

[来源：CJJ/T 119-2008，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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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乡镇运输服务站宜与规模居住区、工业产业和商业贸易集聚区、旅游集散中心等出行需求大的区

域及相应道路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 

4.2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选址，应满足以下要求： 

——结合“四好农村路”的建设部署和美丽城镇建设的要求，同时根据道路网络情况、客流规模、

功能要求和周边配套服务设施进行选址； 

——坚持“节约资源，经济适用”的原则，宜充分利用现有客运站、农村公路养护站、农村公路服

务区等场所，鼓励功能统筹、综合开发、综合应用； 

——选在便于客流集散和出行转换的位置，有利于与其他交通方式高效衔接； 

——充分考虑共享已有公共服务设施，便于形成完善配套； 

——避开地质灾害区域并具备必要的工程、地质条件。 

4.3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外观和标识宜结合当地的自然、人文和建筑特色统一设置。 

4.4 乡镇运输服务站应为入驻提供便民服务的相关部门和企业提供必要的场地和业务信息等支持。 

5 规模与功能布局 

5.1 建设规模 

5.1.1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建设规模应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人口数量、交通条件和实际功能需

求确定。 

5.1.2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建设用地应符合以下要求： 

——首末服务站的用地面积应根据线路所配营运车辆换算后的标准车辆数（见附录 A），按每辆标

准车 100m
2
～120m

2
计算； 

——用地狭长或高低错落等情况下，首末服务站用地面积应乘以 1.5倍的用地系数。 

5.1.3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建设用地还要考虑车辆充电、加气，以及特色商品展购、特色历史文化展示

等的需求。 

5.2 功能布局 

5.2.1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基本功能包括乘客候车、乘车、配客等，可同时兼有物流配送、邮政快递、

小件快运、电商交易、信息查询、便民缴费等一种或多种功能。 

5.2.2 乡镇运输服务站应按照分区停放、人车分流、衔接顺畅、服务便捷的原则进行功能布局。 

5.2.3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客运服务区域和货运物流的功能区域应相对分离，减少交叉影响。 

5.2.4 设置有两种及以上客运方式的乡镇运输服务站的空间布局，应体现换乘量最大的两种客运方式

之间换乘距离或换乘时间最短原则。 

5.2.5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便民服务项目宜集中设置，实现便民服务。 

5.2.6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应急通道应统筹设置，且各种功能分区之间的应急通道应相互连接、畅通。 

6 设置要求 

6.1 设施配置 

6.1.1 乡镇运输服务站的设施配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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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乡镇运输服务站设施配置
a
 

类别 
配置 

首末服务站 中途服务站 

信息设施 

车站标识 √ √ 

公共信息牌（栏） √ ○ 

站牌 ○ √ 

区域地图 ○ ○ 

线路图 √ ○ 

时刻表 ○ ○ 

便利设施 

无障碍设施 √ √ 

候车厅（室）、候车亭、候车廊 ○ ○ 

站台 √ √ 

座椅 √ ○ 

非机动车存放 √ ○ 

非机动车车棚 ○ ○ 

机动车停车换乘 ○ ○ 

问询台（处） ○ ○ 

医疗用品 ○ ○ 

商业（超市、餐饮） ○ ○ 

货架 ○ ○ 

便民服务（电商交易、快递收寄、便民缴费等） ○ ○ 

安全环保设施 

照明 √ √ 

监控 √ ○ 

消防 √ ○ 

防雷 √ √ 

抗震 √ √ 

交通安全设施 √ √ 

反恐设施 ○ ○ 

给排水设施 √ √ 

绿化 ○ ○ 

运营管理设施 

站场管理用房 ○ ○ 

售票厅（处） ○ ○ 

驾驶员休息室 ○ ○ 

宿舍 ○ ○ 

卫生间 √ ○ 

停车坪 √ ○ 

回车道 √ ○ 

小修和低保 ○ ○ 

货物中转点 ○ ○ 

货物收寄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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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乡镇运输服务站设施配置（续） 

类别 
配置 

首末服务站 中途服务站 

运营管理设施 

汽车充电设施 √ ○ 

加油设施 ○ ○ 

加气设施 ○ ○ 

a   
“√”表示应有的设施，“○”表示可选择的设施。 

 

6.1.2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候车厅（室）、候车亭或候车廊的一种进行设置。 

6.1.3 便民服务设施应根据所具备的便民服务功能（如电商交易、信息查询、便民缴费等）进行配置。 

6.1.4 站场管理用房可根据需要设置调度室、监控室、值班室及更衣室等。 

6.1.5 远离停车场、保养场或有较大早班客运需求的首末服务站，可根据需要设置供驾驶员夜间休息

的宿舍。 

6.2 配置要求 

6.2.1 信息设施 

6.2.1.1 车站标识应清晰、醒目，设置在显著位置，并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3、GB/T 15566.1、

GB/T 15566.4、GB/T 20501 的要求。 

6.2.1.2 公共信息牌（栏）应设置在显著位置并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3、GB/T 15566.1、

GB/T 15566.4、GB/T 20501 的要求。 

6.2.1.3 首末服务站的站牌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班车客运线路的站牌应标明本站名称、始发站、终点站、途经站、班次、票价、余票、发车时

间等信息； 

——城乡公交线路的站牌应标明本站名称、线路名、沿线各站名称，行驶方向、票制、票价及始发

站首末班车发车时间等信息，并应符合 GB/T 5845.3 的要求； 

——旅游客运线路的站牌应标明旅游线路的中文和英文名称、始发站和终点站名称、线路名、沿线

各站名称、发车时间间隔、始发站发车时间、票制、票价及始发站首末车发车时间等信息，并

应符合 GB/T 5845.3的要求； 

——条件允许的首末服务站宜设置电子显示屏。 

6.2.1.4 中途服务站的站牌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班车客运线路的站牌应标明本站名称、线路名、始发站、终点站、本站名称、下一站名称等； 

——城乡公交线路的站牌应标明本站名称、线路编号、票制、票价、线路示意图、首末班车发车时

间、投诉电话、服务热线等，并应符合 GB/T 5845.3 的要求； 

——旅游客运线路的站牌应标明本站的中文和英文名称、线路名、始发站、终点站、本站名称、下

一站名称等； 

——条件允许的中途服务站可提供车辆到达本站的时刻表。 

6.2.1.5 区域地图、线路图的设计应符合 GB/T 5845.4、GB/T 10001.1、GB/T 10001.3、GB/T 15566.1、

GB/T 15566.4、GB/T 20501 的要求。 

6.2.2 便利设施 

6.2.2.1 无障碍设施应符合 GB/T 22484和 GB 50763 的规定。 



DB33/T 2352—2021 

6 

6.2.2.2 候车厅（室）可根据乡镇运输服务站的规模、乘客构成等进行设置，面积宜按照 JT/T 200

进行确定。 

6.2.2.3 候车亭应按照 JT/T 1118的规定设置。 

6.2.2.4 条件允许的室外站台可设置带遮阳和避雨顶棚的候车廊并符合 CJJ/T 15的要求。 

6.2.2.5 站台的设置应符合 JT/T 1118和 GB/T 22484的要求。 

6.2.2.6 座椅应符合 CJJ/T 15 的要求。 

6.2.2.7 非机动车存放区应设置在不影响车辆行驶、乘客候车和乘车的区域，车棚应坚固、美观、实

用，与周边环境协调。 

6.2.2.8 机动车停车换乘设施的规模应结合换乘客流需求确定。停车区域内应按照 GB 5768的规定设

置交通标志、标线和停车泊位划线。 

6.2.2.9 问询台（处）位置应合理并设置有引导标识。 

6.2.2.10 应根据条件配备相应的医疗救护用品，设置的医疗救护用品应符合其对应国家标准的要求。 

6.2.2.11 商业（超市、餐饮）应保持卫生整洁，配备无障碍设施、照明和消防设施。 

6.2.2.12 货架应坚固耐用，并应符合该类型货架对应的国家标准的规定。 

6.2.2.13 便民服务设施应符合其对应的国家标准的规定。 

6.2.3 安全环保设施 

6.2.3.1 照明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CJJ 45的要求。 

6.2.3.2 视频监控系统配置应符合 CJ/T 2和 GB 35114的要求。 

6.2.3.3 消防设施设计应符合 GB 50016和 GB 50067的要求。 

6.2.3.4 防雷设施设计应符合 GB 50057的要求。 

6.2.3.5 抗震设计应符合 GB 50011要求。 

6.2.3.6 交通安全设施应完整、规范，并符合 GB 5768的要求。 

6.2.3.7 反恐设施设备的设置应符合 JT/T 200和 JT/T 961的要求。 

6.2.3.8 给排水设计应符合 GB 50015的要求。 

6.2.3.9 绿化用地应结合绿化建设进行生态化设计，面积不宜小于乡镇运输服务站用地面积的 20%。 

6.2.4 运营管理设施 

6.2.4.1 站场管理用房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站场管理用房用地应根据乡镇运输服务站的规模确定，不宜小于 45m
2
； 

——设置有调度室、监控室和值班室的，调度室、监控室和值班室的面积应按照每辆标准车 2m
2
～

3m
2
计算。 

6.2.4.2 售票厅（处）的位置应方便乘客购票，可与候车厅（室）合用，面积宜按照 JT/T 200进行确

定。 

6.2.4.3 驾驶员休息室应按每辆标准车 2m
2
～3m

2
计算。 

6.2.4.4 宿舍内应配备驾驶员夜间休息必要的生活设施。 

6.2.4.5 卫生间的配置应符合 CJJ 14的要求。 

6.2.4.6 停车坪用地不应小于每辆标准车 58m
2
，停车坪的坡度宜小于 0.5%且不得小于 0.3%。 

6.2.4.7 回车道应按运营车辆的最大回转轨迹进行设置。 

6.2.4.8 小修和低保设施应包括修车地沟、工具间并符合 CJJ/T 15的要求。 

6.2.4.9 货物中转点应根据业务量、业务开通区域等因素合理设置，并符合 GB/T 27917.2 和 JT/T 402

的要求。 

6.2.4.10 货物收寄点应固定、易识别，并符合 GB/T 27917.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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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1 汽车充电设施设置应符合 GB/T 18487.3和 GB 50966的要求。 

6.2.4.12 加气、加油站应符合 GB 5015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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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标准车辆数换算方法 

A.1 标准车辆换算系数 

不同类型车辆的换算系数见表A.1。 

表A.1 各类型车辆换算系数 

类别 车长范围 换算系数 

1 5m以下（含） 0.5 

2 5m～7m(含) 0.7 

3 7m～10m(含) 1.0 

4 10m～13m(含) 1.3 

5 13m～16m(含) 1.7 

6 16m～18m(含) 2.0 

7 18m以上 2.5 

A.2 标准车辆数计算公式 

按照公式A.1计算标准车辆数。 

 
7

i=1

=s i iV V F（ ） ................................... (A.1) 

式中： 

sV ——标准车辆数，单位为标台； 

iV ——第i种类型车辆的数量，单位为辆；  

iF ——第i种类型车辆所对应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